
國立中興大學學士班 
轉學生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 

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經國立中興大學轉學考錄取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年級學生，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 

現本人切結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

立切結書人簽名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（行動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宅）： 

日    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放棄方式： 
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一經收件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或更改，請考生慎重考

量。採下列二種方式之一辧理： 

一、請本人帶身分證件及『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』至本校行政大樓一樓註冊組。 

二、不克親自前往者，請填寫『放棄錄取資格切結書』連同身分證影本黏貼於切

結書上，傳真至本組或 e-mail 至 lwneng49011@nchu.edu.tw，傳真或 e-mail

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。 

※註冊組聯絡方式： 

電話：04-22840212分機26  ;  傳真：04-22873622 

地址：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中興大學行政大樓一樓註冊組 

Email：lwneng49011@nchu.edu.tw 


